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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职称免外语”的口子
能否开大些？

这项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振奋人
心。乡村教师这一群体，在最艰苦
的环境中撑起了农村教育的一片
天，他们理应得到优厚的待遇和实
际的关爱。在诸多关爱乡村教师
的倾斜措施中，评职称不设外语门
槛是较为抢眼的一项。其实岂止
是乡村教师，就是城市教师，除了
外语专职教师，外语在其他教师

的 工 作 中 也 少 有 用 处 。 不 难 想
象，这项措施落实下去，将会切实
减轻乡村教师的负担，促使其更
加专心致志地搞好教学工作，堪
称务实之举。

鉴于 职 称 外 语 考 试 的 积 弊 ，
近年来对此予以改革的呼声不绝
于 耳 。 按 不 同 专 业 领 域 进 行 划
分，按岗位需求区别对待，突出实

践 要 求 ，应 当 是 一 个 基 本 的 方
向。这样改革的好处，是大大减
轻专业技术人员备考外语的沉重
压力，促使其将宝贵的时间、精力
投入到提高专业水平上。乡村教
师评职称不设外语门槛的务实举
措，理应带给职称外语改革有益
的启示。
□屈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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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
闻发布会通报全国法院实施立案登
记制度进展情况。在谈及“赵薇遭
奇葩观众起诉”时，最高人民法院立
案庭副庭长甘雯表示，这个诉讼是
完全没有必要的，滥用诉权，“一些
人想借用立案登记制改革来滥用诉
讼权利，甚至提起一些违法诉讼，他
的诉讼目的本身就是违法的”。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3版）

今年 5 月 1 日起全国法院正式实
施立案登记制，从实施情况来看，立案
登记制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诉讼，减轻
了当事人诉累，过去立案难的“民告
官”案件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一些奇

葩案件也随之增加，比如赵薇被诉瞪
观众。

滥用诉权，干扰了正常审判秩序，
挤占了有限司法资源，甚至会造成相
对人权益的损害。究其原因，一方
面在于宣传的不到位，有的群众对
立案登记制存在认识误区，将其片
面理解成所有起诉法院都能立案，
从而把一些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
法院主管范围的事由推向法院，也
要求法院“有案必立”。同时，也有
个别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
的，在明知自己的请求缺乏事实依
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仍利用法
律赋予的诉讼权利，以合法形式进

行不正当的诉讼，以期通过诉讼谋
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
行为。

法院不是菜市场，诉讼更非同儿
戏。立案登记制旨在依法保障当事
人行使诉讼权利，而法院“有案必
立、有诉必理”的前提，同样是依法
应该受理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
定》明确指出，对于“违法起诉或者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等五种情形的
起诉、自诉不予登记立案。对此，有
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公众
误解，引导当事人更加珍惜和合理
行使诉讼权利，避免滥用诉权。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
新闻发言人孙军工指出，个别人甚至
借助登记立案，在全国法院提起大
量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诉讼。对于这
样的主观恶意行为，有关部门也应
拿出有效对策。从以往司法实践来
看，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
规定，以致具体在惩治滥用诉权时
司法机关往往遭遇“无法可依”的尴
尬。对此，亟待完善相关立法，依法
惩治。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
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明确行政处
罚、司法处罚、刑事处罚标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枫逸

法治社会须对“滥用诉权”说不

微话题@
接坠楼儿受伤
不算见义勇为？

@法制日报：为接住因失火
坠楼的孩子，辽宁省辽阳市 58
岁的何艳和几个邻居准备了被
子，但后来小孩却砸到了她的大
腿上，因为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左
腿的胫骨、腓骨3处骨折。孩子
得救了，何艳受伤了。然而颇令
她不解的是，该地有关部门却不
认为这是见义勇为，其原因就是
孩子被救是群体参与的行为，因
此不能授予此称号。你怎么看？

可以对其奖励

@茶米兔：该事件的确是群
体参与，并且当时砸到这位救人
者也是一个意外，相关部门可以
考虑对其进行必要的鼓励甚至
给予奖金。如果要算见义勇为，
其实很难站住脚。

“群体参与”不是评审障碍

@符向军：须知，见义勇为
表彰本身，初衷是鼓励和扬善，
而不是相反，以站不住脚的“群
体参与”理由，人为限制、否定本
属于见义勇为的行为，无疑是执
行走偏、本末倒置。

@陈广江：根据辽宁的相关
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负
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为保护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
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
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在抢
险、救灾、救人等活动中表现突
出的公民。”同时，该规定还要
求：“不予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的，应当向申报人书面说明。”不
难发现，“群体参与”不该是认定
何艳见义勇为的障碍因素，否则
就是对制度的曲解，随意给见义
勇为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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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认定”应释放人本情怀
在常州工作的张女士近一年

都很郁闷。去年夏天，她上班时
跌进坑洞受了伤，想要申请工伤，
但公司认为，张女士是为了拍照
发朋友圈受的伤，不属于工伤。
常州市人社局也如此认定，行政
复议也被省人社部门“驳回”。于
是，张女士将常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告到法院。（6 月 9 日《现
代快报》）

工伤认定，一直是劳资纠纷的焦
点问题。一方面，劳动者意外受伤，
工伤认定，成为疗伤和维持生计的
最后一根稻草；另一方面，规避工
伤认定，成为一些用人单位、特别
是企业，减少人力资源成本的一件

“法宝”。两者之间的博弈，落败的

往往是处在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
方。这时候，司法救济挺身而出，
显得至关重要。因此，面对这起工
伤纠纷，法院既要依法办事，更要
维护伤者的合法权益。

然而，用人单位和劳动保障部
门均以一份微信朋友圈截屏为证
据，证明张女士是拍照发朋友圈受
的伤，不属于工伤，显然令人难以
接受。

这是因为，2014 年 8 月 20 日，最
高法发布司法解释，明确职工在上
下班途中工伤的四种情形。比如，
规定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事
故，只要是在合理的时间和合理的
路线，可认定为工伤，避免了一些
无谓的歧义和争端。特别是，下班
回家买菜途中出现意外，也应算工

伤。试想，连下班回家买菜途中出
现意外也算工伤，那张女士在上班
时跌进坑洞受了伤，岂能不算是工
伤？毕竟法律并没有声明“上班时
拍照发朋友圈”不算工伤。

工伤认定，应释放人本情怀。
首先，用人单位应以人为本，善待劳
动者，一旦发生工伤事故，主动承担
责任，而不是等司法救济挺身而出
了，再不情不愿地履行相关责任。同
时，劳动保障部门及社会保障机制，
应及时撑起一把庇护弱势群体的保
护伞，不要让一些劳动者身体受伤，
心更受伤。特别是，一旦出现工伤纠
纷，司法机关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做出公正裁决，竭力维护好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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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办 公 厅 近
日印发《乡村教师支持

计 划 (2015~2020 年)》，中
国 330 万乡村教师的待遇有
望大幅提高。乡村教师评职
称时不作外语成绩、发表论
文的刚性要求。 (6 月 9
日《京华时报》)


